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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台商子弟學校教職員工聘用管理制度 

一、目的：為使學校教職人員聘用管理工作規範化，制定本制度。 

二、適用範圍：本校所有教職員工。 

三、聘用類別 

（一）實習生：指取得畢業證前在學校工作實習的非正式員工，實習類型如下： 

（二）試用員工: 

1.實習生實習期表現合格，取得畢業證，轉為試用員工。 

2.新入職人員試用考核評估期為試用員工。 

（三）正式員工：經試用考核合格，轉為正式員工。 

四、聘用規定 

（一）實習 

1.在實習結束時應提交內容詳盡的實習總結，同時各部門應及時對其進行實習

考核評估，考核評估為合格或優秀的實習生，領取畢業證後可轉試用，試用

期 2 個月，優秀的實習生根據實際情況可縮短試用期或者直接轉正式員工。 

考核評估流程如下： 

考核時間 考核評估人 考核結果 確認 審核 

實習期滿前 直屬上級 

不合格－淘汰  

用人部門 

人事室 

合格－試用 

序號 實習時間 實習類型 適用範圍 

1 寒暑期 寒暑期實習 僅限於寒暑期實習 

2 / 課程實習 非畢業生到學校完成課程（工作）實習 

3 畢業前半年 畢業實習 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前 1-6 月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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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直接試用/轉正  

2.實習期間，若實習生需回校參加必要的考試時，須提前一周辦理請假手續，未

辦理請假手續不得擅自離開。 

3.實習即將結束時，需回校辦理離校手續的，須提前一周辦理請假手續，並提交

《實習總結》。 

4.實習期間，實習生離職需提交《離職申請書》和《離職程式表》，辦理完離職

手續後方可離職。 

（二）試用員工轉正規定 

1.勞動關係的確立：新聘教職員工經校長核准後入職，辦理入職手續一周內由人

事室負責與其簽訂勞動合同。試用期根據簽訂的勞動合同年限規定，一般為 2

個月。 

2.試用期考核評估 

a.原則：公平、公正、合理。 

b.方式：試用期考核評估在入職第 2個月中進行，表現及能力優異者，可申請提

前轉正。 

c.試用期考核評估由教職員工所在部門負責，由教職員工本人填寫《試用期自我

評估表》交給人事室，部門負責人根據教職員工的試用期表現如實填寫《試用

期考評表》。 

考核評估流程如下： 

評估時間 考核評估人 考核結果 確認 審核 

入職第二個月 部門負責人 

不合格—淘汰 用人部門 

人事室 

合格 用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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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轉正 用人部門 

d.試用考核不符合錄用條件人員處理流程: 

（1）對於試用期考核不符合錄用條件的，所屬部門須在試用期結束前 10 天內及

時處理。 

（2）所屬部門將考核評估意見及時提交到人事室。 

（3）人事室及時調查核實相關情況，並簽署相關意見；不合格者，通知所在部

門辦理離職交接手續。 

（4）在辦理離職手續前，由所在部門負責人或人事室人員與其談話，說明不適

合理由。 

e.試用合格，所屬部門將《試用期考評表》在轉正日期前一周，提交到人事室，

人事室簽署意見後提交校長核准。 

（三）異動 

1.異動範疇：平調、升職、降職等。 

2.異動流程 

a.部門內人員崗位調動，在經當事人同意後，由部門負責人及人事室商議決定。  

b.跨部門調動的，雙方部門商議後須經人事室及校長審核。  

c.《崗位異動申請表》由異動人員填寫，並按流程審批。 

d.人事室及時更新人事檔案及相關資料。 

e.崗位異動之時，由部門負責人監督做好相關工作交接。 

f.崗位異動之後，由部門負責人或直屬上級對新任職人員進行崗位培訓。 

3.異動條件： 

a. 符合崗位所需的基本技能及素質。 

b. 在職期間，無不良記錄或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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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良好的職業道德。 

4.異動期限：根據崗位或學校業務需求，確定相應的異動期（短期或長期），異

動期結束，考核合格視工作需要或留崗工作，或返回原崗位，或另作安排；若

崗位異動期間，表現不佳，符合本制度五（一）之 2.a 者，學校可以解除聘用。 

5.組長級以上人員崗位異動審批後立即生效。 

五、離職規定 

（一）勞動關係的解除與終止 

1.辭職 

a.辭職須提前 30 天向部門負責人提出書面申請，經部門負責人同意後，向人事

室領取《離職申請書》。 

b.教職員工填寫《離職申請書》，經部門負責人審核後當天提交到人事室。 

c.離職申請經校長批准後方可進行工作交接。 

d.工作交接完成後，教職員工在離職批准日期到人事室辦理離職手續。 

e.未提前 30 天書面通知學校，需即辭即走或需提前離職者，經部門負責人及校

長批准，並妥善辦理工作交接後，方可辦理離職手續；若未經批准，提前離職

的，一律視為自離。 

f.教職員工因公离职（如服兵役等）、應屆畢業生升學、試用期內、合同期滿而

提出辭職申請，經批准後可離職。 

2.辭退 

a. 教職員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辭退： 

（1）在試用期內被評定為不符合錄用條件的； 

（2）違反學校的規章制度，達到解除勞動關係條件的； 

（3）存在雙重勞動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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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欺詐的手段訂立或者變更的勞動合同，一經查實，該勞動合同無效； 

（5）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的； 

（6）國家法律法規及勞動條例中的規定，構成解除勞動關係的； 

（7）其他經人事室界定需辭退情形； 

（8）符合以上情形的，人事室呈校長核准。 

b. 部門負責人因教職員工不勝任工作等原因辭退的，辭退前須填寫《辭退人員申

請表》，詳細列明辭退原因與相關事實證據；人事室接到相關資料核定辭退後

上報校長，經核准後辦理辭退手續。辭退時簽訂相關協定，並辦理結算手續。 

3.自離 

a.不按學校制度辦理離職手續者，作自離處理，予以解除勞動關係。 

b.一年內曠工累計達三次（天）或以上的，作自離處理，予以解除勞動關係。 

c.有自離人員的，用人部門須第一時間提交自離人員名單到人事室。 

d.自離人員如造成學校損失，追究賠償責任。 

（二）離職程序 

1.離職面談程式 

a.辭職 

（1）第一次離職面談：由部門負責人在獲取教職員工離職資訊後，立即進行離 

職面談，瞭解離職原因。對於欲挽留教職員工要進行挽留面談，對於把握不

准是否挽留的應及時報告給人事室，共同研究後採取相應措施以達成目的。 

（2）第二次離職面談：對於最終決定離職的教職員工，由人事室進行第二次面

談，採用《離職面談表》進行記錄，經會談後確認准予離職的，安排辦理離

職手續，並報校長備案。 

b.自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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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職員工離職後的一個月內由人事室對其進行電話離職面談，瞭解真實離職

原因，採用《離職面談表》進行記錄，並報校長備案。 

2.離職原因分析 

人事室每學期均需進行離職原因分析。若出現緊急的、影響嚴重的離職事件，

人事室應及時與相關部門進行溝通並報告校長，儘快解決以減少影響。 

3.工作交接 

a.崗位異動/離職人員都須進行工作交接，待工作交接完畢，方可調入到新崗位

或到人事室辦理離職手續。 

b.工作交接人可以是接任人或直屬上級或由直屬上級指派的人員。 

c.工作交接包括工作上的文檔資料、工具、文具物品、所有鑰匙、財務借款、經

辦事項、待處理事項等，需詳細記載於《離職程式單》，部門負責人審核。 

d.工作交接手續未辦妥即離職的，不予結算工資。 

4.離職手續辦理 

a.離職人員於離職前必須將辦公設施和用品包括辦公室及辦公抽屜鑰匙、宿舍鑰

匙及其學校配置的生活用品等交回總務處清點，若有待完成工作等必須告知

接任人或相關部門，若有財務欠款，必須還清欠款； 

b.離職人員工作交接由部門文員跟蹤辦理，辦理完成後，將《離職程式單》交到

人事室，手續不全者不予辦理離職手續； 

c.財務主計室在發放工資前需再次核查《離職程式單》； 

d.離職人員在離職前不得拒絕或怠慢日常工作和交接，給學校造成損失的，追究

賠償責任。 

六、台陸籍教職員工因存在兩岸法規的差異，可依各自相關法規進行管理。 

七、本制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第 7頁，共 7頁 

附件表單 

1.《試用期考評表》 

2.《試用期自我評估表》 

3.《崗位異動申請表》 

4.《離職申請書》 

5.《離職程式單》 

6.《辭退人員申請表》 

7.《離職面談表》 

 

 

 

 

 

 

 

 

 

 

  


